恒大海盐项目项目后期监管增派监管人员协议
合同编号：AVICTC2020X0878-9

甲方：青岛航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518号金鹰大厦B座10楼
联系人： 
电话：

乙方：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信君安”）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1室
电话：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

在本协议中，各签约方合称为“各方”，单独称为“一方”。

鉴于：
甲乙双方及海盐丰涛置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共同签订了编号为‘AVICTC202020X0878-3’的《恒大海盐项目项目后期监管顾问咨询合同》（以下简称“《监管合同》”）。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项目监管需要，经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约定：
1、 自2021年8月23日（含该日）起，乙方增派壹名驻场人员作为《监管合同》项下现场监管人员，即乙方驻场的现场监管人员变更为贰名。甲方与乙方共同确认增派的现场监管人员于2021年8月23日入驻本项目现场，《监管合同》项下对乙方现场监管人员的全部约定均适用于该增派的现场监管人员，该增派的现场监管人员应按照《监管合同》的约定履行监管职责。
2、 增派现场监管人员的咨询服务费金额为：每年叁拾陆万元整（小写：360,000元），以每月人民币叁万元整（小写：30,000元）计取，支付方式与《监管合同》一致。监管服务费用具体金额按照实际监管期限据实结算；但若本补充协议在监管公司增派现场监管人员正式驻场之日起不足三个月提前终止的，则甲方至少支付增派现场监管人员的三个月监管费用。
3、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授权代表签署本函件的，应提交有效授权文件。
4、 本协议生效后，除非法律法规或各方另有规定，否则未经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认，任何一方均不得变更、撤销、解除本补充协议。
5、 本协议正本一式【肆】份，各方各执【贰】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恒大海盐项目项目后期监管增派监管人员协议》的签字页，无正文）




甲方（盖章）：青岛航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盖章）：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签约时间：【2021】年【8】月【  】日
签署地点：江西省南昌市
1

